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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圖書館可否掃瞄報紙及期刊，建立資料庫提供讀者查閱？

（一）把報紙或期刊裡享有著作權的文章、圖片掃描進入電腦是重製的行為，除非符合合理使用的規定，都應該事

先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。圖書館在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之後，即可將報紙及期刊掃瞄做成資料庫，

提供讀者查閱。 

（二）著作權法規定碩士或博士論文、刊載在期刊中的學術論文，以及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論文集或研究報告，這

三類作品所附的摘要，教育機構或圖書館可以重製。因此，如未取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，則只能將上述論文

或研究報告所附的摘要，掃描進電腦做成資料庫，提供讀者檢索或查閱。

二、國家圖書館可否將其館藏的著作數位化後，提供遠距傳輸服務？

（一）圖書館將館藏書籍數位化，係重製之行為；數位化後再將其上載於網路，提供遠距傳輸服務，則係公開傳輸

的行為，除符合合理使用之情形外，均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，否則即屬侵害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的行

為，需負法律責任。 

（二）圖書館欲將其館藏的著作數位化，首先要確認哪些著作已進入公共領域？哪些著作還享有著作權，仍受著作

權法的保護。對於公共財產的著作，可以數位化後提供遠距傳輸服務，不會發生侵害著作權的問題。對於享有著作

權的著作，可以依照合理使用的規定，以數位化的方式重製其所附的摘要，做成資料庫提供讀者檢索或查閱。但

是，如果要在摘要以外的範圍，將著作掃描進電腦，做成資料庫，必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重製權的授權。如果還要

把做好的資料庫放在網路上提供遠距傳輸服務的話，就必須另外取得公開傳輸權的授權，才不會發生違反著作權法

的侵權糾紛。

是非題：

1.（）阿丹買了一片盜版光碟，看完覺得丟掉可惜，所以可以放在網路上讓網友免費索取。

2.（）自行上網收集圖片並燒成光碟販賣，是侵害他人著作權的行為。

3.（）掃描並轉寄他人作品，除非獲得著作權人同意，否則會構成侵權行為。

4.（）將網路上看到的圖片少量下載來自己使用，並沒有散布出去，有主張合理使用的空間。

選擇題：

1.（）著作權法所稱的「著作」，包括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的創作，共分為11類，請問是那11類？

（1）語文著作，音樂著作，戲劇、舞蹈著作、美術著作、攝影著作、圖形著作、視聽著作、錄音著作、建築著作、

電腦程式著作及表演等。

（2）交通號誌、法律條文、公文書、公式、標語、新聞報導、數表、簿冊、表格、時曆及通用之符號等。

2.（）著作權保護的期間有多久？

（1）除了攝影、視聽、錄音和表演外，著作財產權保護的期間為著作人的終身(生存的期間)到死後50年(第50年當年

的最後一天)。

（2）創作完成後50年。

答案：

是非題：1.（X）2.（○）3.（○）4.（○）

選擇題：1.（1）2.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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